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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 告

〔2020〕19号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地方标准

《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的公告

经我厅会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审查,批准《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地

方标准,编号为DB64/T 1684—2020,自2020年5月28日起实施。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宁夏工程建设标准管理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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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9年度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订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宁建[科]发[2019]4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

关国家标准和行业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代号；3. 基本规定；4. 人员实名制管理；5. 视频

监控管理；6. 环境监测管理；7. 施工升降机监控管理；8. 塔式起重机监控管理；9. 企业建筑工人教

育培训管理；10.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和验收；11. 设备运行与维护等。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管处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管

处（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69号，邮政编码：750011）。

本标准主编单位: 宁夏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宁夏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

中电建宁夏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志国 安少荣 李 飞 唐功元 杨安民 陈晓红 刘峻宏 郭一锋 侯培文

任广林 盛志浓 吴学河 张 鹏 张 晓 强忠财 刘文君 蒋 喆 苏丽娟

崔永锋 黄金彪 康俊恺 马瑞洁 余庆超 麦佳鹏 王松山 路 明 郭 峰

贾 峰 杨 姿 张 斌 柴 宏 夏振华 晁 熠 何玉矛 王国兵 陈 立

梁 宁 何维宾 周丽娟 陈天志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 崔晓林 高宁泉 王海琳 吴国庆 郜宝田 樊保国 王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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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环境、文明施工和人员管理，推进建筑施工信息化，

规范智慧工地的建设和管理，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1.0.3 智慧工地建设除应符合本技术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规范及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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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智慧工地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运用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管理的施工现场。

2.1.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intelligent site management system
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BIM等技术手段，对工地现场人员、设备、物资、环境等

要素全面采集、监测、管理，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协同运作、分级管控，并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对接；

主要包括感知层、平台层、应用层。

2.1.3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对接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各模块，具有对施工现场各要素进行远程监测、管理、统计分析等功能

的政府监管部门信息管理系统。

2.1.4 智能化技术 intelligent technology
将计算机技术、精密传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定位技术、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等综合应用于施工技

术与生产设备中，提高建筑施工管理智能化水平的一种技术。

2.1.5 占地面积 area covered
施工组织设计中涉及到的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占地面积之和。

2.2 符 号

APP —— 计算机应用程序，现多指移动终端应用程序

CMOS —— 中文学名为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可制成数码摄影图像传感器

Wi-Fi —— 一种无线局域网技术，是一种短距离，高速率的无线通信技术

ZigBee —— 一种低功耗无线局域网协议，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

2G/3G/4G/5G—— 第2、3、4、5代移动通信技术

PM2.5、PM10 ——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PM2.5、PM10、的颗粒物

H.264/MJPEG/JPEG —— 数字视频压缩格式，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6%B0%94%E5%8A%A8%E5%8A%9B%E5%AD%A6/1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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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智慧工地建设应编制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工程结构、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工程合同工期、工程造价，

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等；

2 工程要点：主要介绍工程的结构特点、施工主要技术特点、施工组织特点、超规模危险性较大

分部分项工程及部位、垂直运输设备安拆时段及数量、现场平面布置特点及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等；

3 智慧工地管理实施范围：人员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管理、环境监测管理、施工升降机监控管

理、塔式起重机监控管理、APP 智能化移动端教育培训信息化管理等；

4 实施流程：绘制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架构图、智慧工地监控设施设备分布图和配置清单；确

定软硬件配置数量与参数、安装实施时间、数据管理内容与标准等；

5 验收程序和要求；

6 运行维护程序和要求，满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接入要求。

3.1.2 工程项目部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监控设备与数据管理人员，负责配合设备厂家熟悉设备性能、使

用说明、人员信息识别及录入，监控数据的采集、传输等工作。

3.1.3 工程项目部应组织进行全面的技术交底，相关人员应掌握智慧工地设备设施的操作规程和使用

要求，施工升降机和塔式起重机监控设备必须录入操作人员识别信息。

3.1.4 所有设备端口数据应满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数据收集、传输及接口协议的要求。

3.1.5 智慧工地策划宜积极应用网络、信息、智能化等新技术。实施方案应突出重点，做到适用、可

行。

3.1.6 本标准包含人员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管理、环境监测管理、施工升降机监控管理、塔式起重

机监控管理、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 6 个分部。

3.1.7 智慧工地建设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实施，专业分承包单位应该遵守施工总承包单位智慧工地建设

总体规划要求。

3.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3.2.1 基本组成

3.2.1.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应由应用层、平台层和感知层组成，如图 3.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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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架构

3.2.1.2 应用层由工程基本信息、人员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环境监测、施工升降机监控、塔式起

重机监控等模块构成，向建设、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从业人员、政府监管部门等用户提供应用服务。

应用层应提供 PC 端和移动端两种展现手段，满足用户接入需求。

3.2.1.3 平台层应利用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供的相关功能完成，企业可自建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

系。平台层应具有协同管理、互联网协作、移动互联、物联网接入等功能，对感知层收集的信息数据进

行过滤、接收、处理和存储，为应用层提供具体应用支撑。

3.2.1.4 感知层应由信息收集的各类软硬件设备构成，应具有身份识别、图像采集、声音采集、空气

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监测、移动终端采集和信息识别、控制、显示等功能。

3.2.2 总体要求

3.2.2.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相关硬件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修，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保障信息安全。

3.2.2.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运行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密管理的规定，并对所有用户进行统一身

份认证，实现分权分域管理。

3.2.2.3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基础建设要求应分为基本项与可选项，应满足基本项。

3.3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

3.3.1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应包括：信息采集设备、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平台、视频监控室、控制机房、

信息应用终端。

3.3.2 智慧工地基本项与可选项见表 3.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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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要求

序

号
项目 项目要求 基本项 可选项

1
信息采

集设备
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的规定 √

2
网络基

础设施

具备有线/无线网络设施 √

网络信号应覆盖所有信息采集设备装置点 √

主要施工现场、办公区域网络应全部覆盖 √

生活区及其他区域网络覆盖 √

3
技术

平台

互联网

协作类

平台

具备施工现场跨组织项目团队建立、职位、角色等管理功能 √

具备文字、语音、视频等方式的即时传输功能 √

具备包含但不限于云盘、云表格、协作任务等基础协作功能 √

具备日志留溯功能 √

管理协

同平台

具备自定义表单、流程的审批功能 √

具备跨组织即时在线会商功能 √

具备企业级（项目部、分公司、公司总部）协同管理、资源共享功能 √

具备工程建设参与方（建设主管部门、参建单位）多协同管理功能 √

移动互

联平台

具备人员信息集成、各管理体系业务模块的功能 √

具备支持集成其他业务模块的功能 √

具备支持接入其他系统、平台的功能 √

物联网

接入平台
具备施工现场各类物联网监测设备的接口支撑功能 √

数据开

放平台
具备支撑工程信息共享的BIM、GIS等交换接口 √

GIS平台

提供空间数据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图形管理、属性管理、拓扑管

理、状态管理
√

提供数据提取和转换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参数提取、坐标变换、格式

转换
√

具备三维数据管理、三维数据分析功能 √

BIM平台

实现BIM模型的导入、导出功能 √

具备BIM模型浏览展示功能 √

具备BIM模型与技术资料关联展示功能 √

具备BIM模型与采集信息关联展示功能 √

具备BIM轻量化模型的多方在线协作功能 √

具备BIM模型与图纸联动展示功能 √

4
视频

监控室
应符合本标准7.1.2的要求 √

5
控制

机房
应符合实际数据管理要求 √

6
信息应

用终端

具有固定终端设备，并具备现场综合信息处理功能 √

具有移动终端设备，并具备现场识别、监测、管理、控制等信息处理功能 √

具有语音广播设备并构建公共广播系统，提供信息广播功能 √

具有设置固定电子屏并构建信息发布系统，提供信息检索、信息查询、信息推

送等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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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员实名制管理

】、=

4.1 一般规定

4.1.1 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政府监管部门关于对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

的规定，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与建筑工人的实名制信息录入人员实名制管理模块。

4.1.2 人员实名制管理范围应包含但不限于施工作业人员、参建单位管理人员；施工作业人员管理信

息应包含实名制信息记录、行为记录、教育培训记录、考勤记录、工资记录等内容；参建单位管理人员

信息应包含实名制信息记录、考勤记录等内容。

4.1.3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包含软硬件系统，即数据采集设备、数据存储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

4.1.4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实现考勤、门禁、监控、人脸识别比对、信息统计与上传等智能化综合管理。

4.2 管理要求

4.2.1 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设备应实现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等外部系统之间的数据对接，与智慧

工地管理系统自动同步数据。其主要功能应符合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人员实名制管理要求

4.2.2 人员进出施工现场应采用人脸识别进行实名制管理，权限通过放行，可配置不同时段权限开放

时间。

4.2.3 智慧工地实名制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硬

件

设

备

门禁类硬

件设备

1）至少包括：闸机、人脸识别视频监控设备、展示（显示)设备、身份证识别设备、信

息录入设备

2 数据采集

设备

1）应能从人员实名制管理模块读取本项目已录入实名制信息的人员的信息数据，并按

照相应考勤方式进行信息关联、融合；

2）人员信息采集设备，主要包括人脸识别设备、身份证阅读器等；

3）施工现场人员通道处设置“闸机+人脸比对识别”相结合的系统，具备语音提示；

4）支持 5000张以上人脸名单，1：1、1：N人脸比对时间≤0.5S/人；

5）人脸识别采用红外或白光补光、补光灯亮度自动调节，摄像机不低于200万像素，面

部识别距离 0.3m～1m

3
软

件

系

统

数据存储

与传输

1）智能考勤设备应支持互联网接入，存储数据量不低于10万条记录，存储时间不少于3
个月；

2) 智能考勤设备上传考勤数据，需满足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正确采集

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3) 满足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对数据上传的接口要求

4 数据分析

1）具备实时人数显示以及统计分析各项信息等功能；

2）具备考勤信息与施工现场出入通道闸机联动功能，考勤监视器实时记录和更新班次、

时间、工种、人员等信息



DB64/T 1684—2020

7

1 应具备项目作业人员信息记录管理功能，记录数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民族、出

生日期、户籍住址、证件类型、证件编码、工种（职务）、联系方式、进出场时间、劳动合同、工资发

放等。教育培训记录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课程名称、培训类型、培训人、培训时长、培训单位等；

2 应记录项目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到场驻留的时间。

4.2.4 做好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管理工作，要求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模块具备建筑工人工资发放

的记录、统计、查询等功能。

4.3 安装要求

4.3.1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4.3.2 设备安装要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4.3.3 每套门禁管理设备人员进出通道数量根据施工高峰期施工人员数量而定，且不少于 2 个。

4.3.4 房屋建筑工程门禁管理设备设置在工地主要出入口。

4.3.5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门禁管理设备宜设置在工地主要出入口或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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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频监控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视频监控模块宜在项目开工之前布设完成，可根据施工情况调整。

5.1.2 每个施工现场必须设置视频监控室。视频监控可自动切换视频图像，具备异常事件的回放、录

像等功能。

5.1.3 具备移动终端监控功能，在操作者权限范围内支持使用移动终端查看视频监控。

5.1.4 各工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性安装表 5.2.1 所列设备，应满足全覆盖的原则。

5.2 管理要求

5.2.1 视频监控主要包括硬件、软件等的具体配置要求，数据分析、存储、传输应符合国家标准相关

规定。视频监控具体要求见表 5.2.1。

表 5.2.1 视频监控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参数

1

高清红外枪

式网络摄像

机

30m红外照射距离、不低于200万像素CMOS、主码流不应低于1280×960,辅码流不

应低于704×576、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支持视频压缩标准：H.264/MJPEG/JPEG、

支持IR-CUT电磁切换

2

高清红外球

型网络摄像

机

150 m红外照射距离、不低于400万像素CMOS、主码流不应低于1280×960,辅码流

不 应 低 于 704 × 576 、 防 护 等 级 不 低 于 IP67 、 支 持 视 频 压 缩 标 准 ：

H.264/MJPEG/JPEG、支持IR-CUT电磁切换、不低于20倍光学变焦、支持高速云台

控制，水平转动角度0°～360°，垂直转动角度0°～90°区间可调

3 办公电脑 满足视频监控管理要求

4 网络传输 满足远程实时查看功能

5.2.2 视频监控功能模块包括视频数据采集、视频数据查看、视频监测控制、视频数据存储，其基本

项目见表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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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视频监控功能基本项目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视频数

据采集

1）视频监控位置应覆盖工地出入口、重点作业面、危险区域、禁入区域等；

2）视频监控数据具备在线传输功能

2
视频数

据查看

1）具备施工现场视频数据实时查看功能；

2）具备视频回放功能：能通过IP、时间、报警类型等方式进行录像检索，支持多路同步

回放、全屏回放、视频摘要等功能；

3）具备摄像机设备分组布局、多画面同时预览功能；

4）具备视频轮巡功能：通过设置轮巡时间间隔、多个摄像机显示顺序等参数，实现多个

摄像机画面的顺序轮回播放；

5）能通过互联网远程查看现场实时视频。端到端的信息延迟不大于3秒、图像分辨率不小

于480P；

6）视频存储地回放图像分辨率不小于1080P

3
视频监

测控制
1）具有云台控制功能，可调节摄像机的旋转角度、镜头景深远近等参数

4
视频数

据存储

1）能对所有摄像机摄取的图像进行24小时全天候记录，存储时间不小于15天；

2）具备视频备份功能，应支持本地或异地录像备份和日志备份功能

5.2.3 房屋建筑工程安装数量要求见表 5.2.3。

表 5.2.3 房屋建筑工程安装数量指标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 高清红外枪式网络摄像机

建筑面积≤10 000 ㎡ 占地面积≤4 000 ㎡
宜与塔吊数量一致，总量不

少于1台
9台

10 000 ㎡＜建筑面积≤

50 000 ㎡

4 000 ㎡＜占地面积≤

8 000 ㎡

宜与塔吊数量一致，总量不

少于2台

建筑面积每增加10 000 ㎡，

增加2台

50 000 ㎡＜建筑面积≤

100 000 ㎡

8 000 ㎡＜占地面积≤

16 000 ㎡

宜与塔吊数量一致，总量不

少于3台

建筑面积每增加10 000 ㎡，

增加1台

建筑面积＞100 000 ㎡ 占地面积＞16 000 ㎡
宜与塔吊数量一致，总量不

少于5台
不少于25台

注：当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两个面积指标要求的配置标准不一致时，按高限配置。

5.2.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装视频监控数量应不低于以下要求，重点部位视频监控全覆盖：



DB64/T 1684—2020

10

1 工程总造价 3 000 万元以下的，安装数量不少于 8 台，且至少包括 1 台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

机；

2 工程总造价 3 000 万元及以上、5 000 万元以下的，安装数量不少于 10 台，且至少包括 2台高

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

3 工程总造价 5 000 万元及以上、10 000 万元以下的，安装数量不少于 12 台，且至少包括 2 台

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

4 工程总造价 10 000 万元及以上，安装数量不少于 15 台，且至少包括 2台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

像机；

5 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垃圾处理厂等非线性工程按表 5.2.3 执行。

5.2.5 施工现场监控应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进行数据对接。

5.2.6 施工现场安装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数量应满足覆盖施工作业区的要求，宜采用具备可识别

钢筋间距功能的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

5.2.7 室内设备安装高度应不低于 2.5 m，室外设备安装高度应不低于 3.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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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监测管理

6.1 一般规定

工程项目部应在施工现场设置扬尘、噪声、气象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现场PM2.5、PM10、噪声、气

象单元（温度、湿度、气压监测、风速、风向）等相关环境数据并进行处置，同时将现场监测数据实时

传送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6.2 管理要求

6.2.1 房屋建筑工程及有封闭措施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桥梁、管廊、污水处理厂等）施工现场，应

至少设置 1 套监测设备，实时监测相关环境数据。

6.2.2 环境监测设备四周应无遮挡，宜设置在施工现场大门主出入口内侧；设备监控半径不小于 500m

的范围，其颗粒物采样口高度应设在距地面 3.5m±0.5m，设备颗粒采样口距工地雾炮、喷淋等降尘设

施的距离不小于 5 m。

6.2.3 现场实时监测数据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超限预警联动。

6.2.4 施工现场宜采用喷淋、雾炮、机动洒水车等措施实施降尘，实现环境监测设备与现场降尘设施

智能联动。

6.3 设备技术要求

6.3.1 环境监测设备应能够连续自动准确监测扬尘、噪音、气象等环境数据，具备实时显示功能。

6.3.2 环境监测设备应能在室外环境可靠工作，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6.3.3 设备监测指标如下：

1 在土方开挖和回填、地基基础、桩基、路基、绿化阶段，PM10监测数据连续 30 min 超过 150μg/m3

时报警；

2 在主体结构阶段， PM10 监测数据连续 30 min 超过 100μg/m3
时报警；

3 环境监测设备性能指标应满足表 6.3.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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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环境监测设备性能指标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指标范围

1 PM2.5、PM10

测量范围 0μg/m3 ～1000μg/m3

精 度 1μg/m3

测试误差 ±15%（与称重法设备比对）

响应时间 ≤90s

2 噪声

量程范围 10db～130db

精 度 0.5db

测试误差 ≤±3db

响应时间 ≤1s

3 温度

量程范围 -20℃～＋50℃

精 度 0.5℃

测试误差 ≤±1℃

响应时间 ≤1s

4 湿度

量程范围 0RH～100%RH

精 度 0.1%

测试误差 ≤±3%

响应时间 ≤1s

5 风速

量程范围 0m/s～35m/s

精 度 0.1m/s

测试误差 ≤±1m/s

响应时间 ≤0.5s;

6 风力

量程范围 1～12 级

精 度 1 级

测试误差 ≤±1m/s

响应时间 ≤0.5s

7 风向

量程范围 0°～359°

精 度 1°

测试误差 ≤±5°

响应时间 ≤0.5s

6.3.4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

1 应支持互联网通讯，并具备离线存储上传功能，现场监测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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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数据接入需满足环境监测系统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3 通过安装在施工现场的监测设备对工地扬尘颗粒物 PM2.5、PM10 等数值情况实时监测，并上

传政府监管平台；PM2.5、PM10数据超标时，通过系统消息、短信等方式通知现场责任人采取相应应

急措施，启动现场喷淋降尘设备；

4 视频监控应定期维护，保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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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升降机监控管理

7.1 一般规定

在施工现场升降机内安装安全监控设备，其设备应具有实现驾驶员身份识别、升降机运行状态的实

时监控功能，应具有超重、高度限位的实时监测功能；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端口对接。

7.2 管理要求

7.2.1 高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重量传感器、倾角传感器应具有实时监测，显示施工升降机运行过

程中距地高度、运行速度、载重量、倾斜角度的功能，应具备超限预警、报警并自动停止运行的功能。

7.2.2 内、外门限位监测模块应具有对施工升降机前后门开关状态下的实时监控，保证施工升降机在

安全状态下进行运转。

7.2.3 无线楼层呼叫装置接收模块应具有所呼叫楼层的显示功能，同时具备与该层作业人员的呼叫保

持功能。

7.2.4 设备主机应具备操作人员面部识别联动控制、集成数据存储与无线网络数据远程通信传输等功

能；主机标配 LED显示屏分辨率不低于 800×480。

7.3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

7.3.1 监控主机储存空间应满足数据存储时间大于 30个连续工作日的要求。

7.3.2 运行状态关键数据接入，应满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

中需上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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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塔式起重机监控管理

8.1 一般规定

应实现对塔式起重机操作人员人脸识别、重要运行参数进行监视与控制、控制吊钩避让固定障碍物

及防止群塔作业发生碰撞的功能。

8.2 管理要求

8.2.1 人脸识别设备应具有操作人员面部识别进行身份验证的功能，能控制塔式起重机入口门锁的开

启，实现对操作人员的监控管理。

8.2.2 应具有对塔式起重机重要运行参数信息进行实时监视、数据存储、传输及控制功能，能以图形、

图表或文字的方式，显示塔式起重机当前主要工作参数以及与塔式起重机额定能力比对信息，主要工作

参数应至少包括：起重量、起重力矩、起升高度、幅度、回转角度、运行行程、倍率、风速。在达到设

定的塔式起重机相应额定能力阈值时，系统能进行声光报警；当塔式起重机有运行危险趋势时，塔式起

重机控制回路电源应能自动切断。

8.2.3 应具有控制吊钩避让固定障碍物的单机区域限制功能，可设定限制区域不少于 5个，且应满足

现场实际需求。

8.2.4 应具有防止群塔作业发生碰撞的功能，应能接收群塔干涉运转装置发出的报警、避让指令，并

给司机相应的提示。

8.2.5 传感器参数要求见表 8.2.5。

表 8.2.5 传感器参数

序号 传感器 量程 分辨率

1 角度传感器 0°～359.9° ≤0.1°

2 幅度传感器 0m～655.35m ≤0.01m

3 高度传感器 0m～655.35m ≤0.01m

4 吊重传感器 0 t～99.99 t ≤0.01 t

5 单轴倾角传感器 -9.99～9.99° ≤0.01°

6 风速传感器 0m/s～32.7m/s ≤0.01m/s

8.2.6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如下：

1 本地至少存储塔式起重机最近 1.6×104个工作循环信息及对应的起止工作时刻信息；

2 运行状态关键数据接入，需满足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

需上报的内容，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端口对接；

3 信息下载不影响存储装置内信息的完整性；

4 在电源关闭或供电中断之后，其存储装置内部的所有信息均应被保留。

8.3 安装要求

8.3.1 塔式起重机入口门处均应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塔式起重机入口门可包括地面围栏门、防攀爬装

置门、空中走道门。

8.3.2 显示装置应安装在塔式起重机司机室内，方便观察且不阻碍司机工作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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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

9.0.1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应通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培训网络系统，进行在线工程质量安全教育培训

和模拟感知体验。

9.0.2 按照培训内容学时，采取线上培训与考核，做好教育培训记录。记录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课程名

称、培训类型、培训人、培训时长、培训单位等。

9.0.3 企业年度教育培训、项目部人员三级教育培训以及新上岗、转岗等培训教育未达到学时或未经过

教育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工人未完成教育培训的，均不得上岗作业。

9.0.4 已录入“宁夏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的建筑工人，1年及以上无活跃数据的，再次从事建筑

作业时，建筑用工企业应对其重新进行线上培训及信息录入，否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相关良好及不良

记录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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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和验收

10.1 验收总则

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应包含智慧工地策划内容，并单独编制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经监理（建

设）单位审查批准后实施。智慧工地材料和设备质量、安装质量、运行情况、数据传输、监测系统联动

应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检验和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0.2 一般规定

10.2.1 本标准使用的材料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与淘汰的材

料和设备。对于循环使用的设备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且性能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10.2.2 工程项目负责人应对进场的材料和设备的品种、规格、包装、外观、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验

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确认。

10.2.3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与验收流程图见图 10.2.3。

图 10.2.3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与验收流程图

10.3 质量检验和验收

10.3.1 各分部设备安装施工中应符合各专业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10.3.2 各分部安装完成且验收合格后由施工单位填写质量验收记录，监理单位审查、填写验收结论。

10.3.3 智慧工地验收条件如下：

1 各分部验收合格；

2 有主要材料、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

3 有完整的分部验收资料；

4 完成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数据对接。

10.3.4 工程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智慧工地进行验收，查验各分部观感质量、运

行情况，形成验收意见。

10.4 资料收集与归档

10.4.1 资料文件应随各分部建设同步形成。

10.4.2 资料文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应与各系统实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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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施工单位负责资料文件的编制、收集、整理并存档。

10.5 验收记录

智慧工地质量验收记录分为人员实名制管理质量验收记录、视频监控质量验收记录、环境监测质量

验收记录、施工升降机监控质量验收记录、塔式起重机监控质量验收记录、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

验收记录、智慧工地管理体系质量验收记录，记录表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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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备运行与维护

11.1 工程项目负责人应对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的软件和硬件定期进行维护，保障正常运行。

11.2 运行维护要求如下：

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运行与维护应符合 JGJ/T 434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

的规定；

2 运行维护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系统、主机和存储系统、数据库和软件系统；

3 运行维护管理内容如下：

——具有系统和设备操作手册、系统架构手册等常规运维指导文件；

——编写运维定期巡检计划，进行预防性维护；

——编制故障响应、应急处理流程及方案；

——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及近期维修过的设备进行复检，对网络线路进行检查并填写运行记录；

——设备供应商或施工方应对运维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运行与维护的全部过程应进行记录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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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智慧工地质量验收记录

A.0.1 人员实名制管理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1 的规定。

表 A.0.1 人员实名制管理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 管理人

员序号 验收项目 检验和验收内容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设备及安装

质量

质量证明文件 本标准 10.2.1～10.2.2 条要求

通道规格、数量、位置 本标准 4.3.3～4.3.5 条要求

外观质量 合格/不合格

2
性能检测

操作界面、显示界面 中文

摄像机

人脸识别采用红外或白光补光、补光

灯亮度自动调节，摄像机不低于 200

万像素

识别距离 0.3m-1m

人脸名单数量 支持 5000 张以上人脸名单

人脸对比相应时间 1:1、1：N 人脸比对时间≤0.5S/人

数据采集 本标准 4.2.3 条要求

数据储存数量 大于 10 万条

数据储存时间 3个月

薪酬管理 本标准 4.2.4 条要求

3 数据传输 接口 满足数据上传的接口要求

4 设备联动 闸机与人脸识别设备联动测试 达到联动功能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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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视频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2 的规定。

表 A.0.2 视频监控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管理人员

序号 验收项目 检验和验收内容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设备及安装质

量

质量证明文件 本标准 10.2.1～10.2.2 条要求

摄像机安装数量及位置
本标准 5.2.3～5.2.4、5.2.7

条要求

外观质量 合格/不合格

2
性能检测

高清红外枪式网络摄像机

本标准 5.2.1 条要求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

办公电脑

视频数据采集

本标准 5.2.2 条要求

视频数据查看

视频监测控制

视频数据存储

3 数据传输

接口 本标准 5.2.5 条要求

传输 满足远程实时查看功能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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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环境监测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3 的规定。

表 A.0.3 环境监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管理人员

序号 验收项目 检验和验收内容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设备及安装

质量

质量证明文件 本标准 10.2.1～10.2.2 条要求

设备数量及位置 本标准 6.2.1～6.2.2 条要求

安装质量
采样口高度 3.5m±0.5m

外观质量 合格/不合格

2
性能检测

PM2.5、PM10

范围 0μg/m3 ～1000μg/m3

精度、误差 精度1μg/m3 测试误差 ±15%
响应时间 ≤90s

噪声

范围 10～130db

精度、误差 精度 0.5db 误差≤±3dB

响应时间 ≤1s

温度

范围 -20℃～＋50℃

精度、误差 精度 0.5℃ 误差≤±1℃

响应时间 ≤1s

湿度

范围 0RH～100%RH

精度、误差 精度 0.1% 误差≤±3%

响应时间 ≤1s

风速

范围 0m/s～35m/s

精度、误差 精度 0.1m/s 误差≤±1m/s

响应时间 ≤0.5s

风力

范围 范围 1～12 级

精度、误差 精度 1级 误差≤±1

响应时间 ≤0.5s

风向

范围 0°～359°

精度、误差 精度 1° 误差≤±5°

响应时间 ≤0.5s

数据存储 6 个月

3 数据传输
接口 本标准 6.2.3 条要求

传输 本标准 6.3.4 条要求

4
监测系统联

动
监测报警与设备联动 本标准 6.2.4 条要求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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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施工升降机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4 的规定。

表 A.0.4 施工升降机监控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管理人员

序号 验收项目 检验和验收内容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设备及安装质

量

质量证明文件 本标准 10.2.1～10.2.2 条要求

外观质量 合格/不合格

2
性能检测

高度监测

本标准 7.2 条要求

倾角监测

角度监测

无线楼层呼叫接受检测

内外门开、关检测

驾驶员人脸识别

数据存储 30个连续工作日

3 数据传输 接口 本标准 7.3.2 条要求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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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塔式起重机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5 的规定。

表 A.0.5 塔式起重机监控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管理人员

序号 验收项目 检验和验收内容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设备及安装

质量

质量证明文件 本标准 10.2.1～10.2.2 条要求

安装质量 本标准 8.3 条要求

外观质量 合格/不合格

监测

参数

角度传感器 量程 0°～359.9°分辨率≤0.1°

幅度传感器 量程 0m～655.35m 分辨率≤0.01m

高度传感器 量程 0m～655.35m 分辨率≤0.01m

吊重传感器 量程 0t～99.99t 分辨率≤0.01t

单轴倾角传感器 量程-9.99～9.99°分辨率≤0.01°

风速传感器 量程 0m/s～32.7m/s 分辨率≤0.01m/s

参数超标报警 本标准 8.2.2 条要求

吊钩避让 本标准 8.2.3 条要求

群塔作业避让 本标准 8.2.4 条要求

数据存储 本标准 8.2.6 条中第 1 项要求

2 数据传输 接口 本标准 8.2.6 条中第 2 项要求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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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验收应符合表A.0.6 的规定。

表 A.0.6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建筑工人数量

序
号

验收项目 规定值或标准要求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1 应用情况

手机 APP 安装情况 安装率 80%

系统使用情况 使用率 80%

培训教育情况 参培率 100%

培训考核结果 合格率 100%

持证上岗情况 持证上岗率 100%

综合验收结论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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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7 的规定。

表 A.0.7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分部名称
□人员实名制 □现场视频监控 □环境监测

□施工升降机监控 □现场塔式起重机监控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专业管理人员

序号 项目 验收记录 验收结论

1 各分部验收
共安装 分部，经查符合本标准及实施方案

规定 分部

2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 共核查 项，经核查符合规定 项

3 使用功能核查及抽查结果

共核查 项，经核查符合规定 项

共抽查 项，经抽查符合规定 项

4 外观质量验收 共抽查 项，经抽查符合规定 项

综合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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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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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3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GB 5144
4 《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GB10055
5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
6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
7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
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9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
10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
11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526
12 《塔式起重机》GB/T 5031
13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9254
14 《施工升降机》GB/T 10054
15 《公共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16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17 《施工升降机安全监控系统》GB/T 37537
18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
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GB 17625.1
21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JGJ/T 292
22 《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
23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
24 《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 1211
25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GA/T 1127
26 《联网型可视对讲系统技术要求》GA/T 678
2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
28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和验收技术规范》HJ 655
29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HJ 664
30 《无线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YD∕T 1312.16
31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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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DB64/T 1684—2020，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0年 02月
28日以第 6号通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最终确定各项技术

要求。

为了便于广大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

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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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19号》《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印发 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建质函（2016）183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宁政办规发（2018）5 号》以及本地区相关工程项

目信息化管理相关规定等要求，立足于“智慧城市”和“互联网+”，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

术手段，针对建设工程项目的信息特点，结合不同的需求，构建建设工程项目智慧工地建设方案。本条

说明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1.0.2 本条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说明使用本标准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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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智慧工地建设应编制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规定了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f）项；

3.1.2规定了工程项目部按照工程项目规模配备专职或兼职监控设备与数据管理人员；建筑面积 10000
㎡及以上的房屋建设工程、工程总造价 5000万元及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部应设置专职监控

设备与数据管理人员；

3.1.3在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投入运行前，由工程项目部组织对施工现场监控设备与数据管理相关人

员进行技术交底，如塔吊司机、施工升降机司机、项目部保安、安全员、质检员、机管员等人员，保证

使用人员能基本掌握各模块数据录入、安全使用、数据备份、数据调阅及简单常见问题的处理的方法。

此交底也可由设施安装单位、设备生产厂家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3.1.5此条强调智慧工地建设以适用、可行为原则，应考虑自治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和具体工程项

目造价情况，应注重实用性。应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如：5G通信、BIM、GIS 等新技术。

3.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3.2.1.1 此条规定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的基本架构。

3.2.1.2 应用层为项目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及相关人员提供应用服务，用户应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建设单

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相关业务人员以及体系管理员和数据维护人员等。

3.2.1.3 规定了平台层的主要功能是数据处理和集成运行，主要对数据信息进行过滤、接收、处理和存

储，可以集成运行，通过协同管理、互联网协作、移动互联，物联网设备接入等基本能力实现主要功能。

3.2.1.4 规定了感知层的基本功能是信息收集，包含对身份识别、图像采集、声音采集分析、空气环境

采集分析、位置感知、状态感知和信息进行识别、控制、显示等。

3.2.2总体要求

3.2.2.2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

安全、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几个层面提出了基本技术要求，从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人员安全

管理、体系建设管理和体系运维管理几个方面提出基本管理要求。智慧工地的用户来自不同单位，人员

角色各不相同，各类人员的任务和权限不同，必须对不同人员设置不同的权限，对所有用户进行统一身

份认证，实现分权分域管理。

3.2.2.3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基础建设包括基本项和可选项。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必须达到基本项

要求；可选项是为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的技术指标与应用。

3.3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

3.3.1智慧工地基础建设是智慧工地建设的基础内容，为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应用提供基础信息通信

环境及技术平台能力，各设备具有通用性及兼容性，适应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要求。

3.3.2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基本项与可选项见表 5.3.2的规定：

1 信息采集设备应符合《JGJ/T434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的规定；

2 网络基础设施可包括Wi-Fi、ZigBee、蓝牙等无线局域网技术所涉及的各类模组、终端、网关、

路由器、协调器等设施设备。无线局域网覆盖范围的要求是保证现场各信息设备互联互通的必要条件。

移动通信网络可包括 2G/3G/4G/5G 等移动通信网络，以满足人员通信及现场信息设备的接入需求。移

动通信信号的全面覆盖可保障人员及时通信及相关信息设备的接入；

3 技术平台，满足智慧工地基础协作的要求。管理协同平台，满足智慧工地管理协同的要求。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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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平台，满足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集成的要求，除提供集成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业务平台能力外，

尚应具备集成其他业务功能模块的能力及对接第三方系统、平台的能力。物联网接入功能，满足智慧工

地物联网设备信息采集接入的需求，提供接口支撑能力。GIS平台，满足空间位置信息的应用要求。BIM
平台,是满足智慧工地基于 BIM的应用要求；

6 信息应用终端设备一般指操作员、工程师等人员所使用的台式计算机。移动终端一般指智能移动

电话、平板电脑或各种专用手持式移动终端。语音广播系统是信息发布、通知公告、预警应急等公共通

告的重要辅助设施。信息发布模块可包括点阵式 LED屏、多功能一体式固定终端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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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员实名制管理

4.2 管理要求

4.2.1人员实名制管理要求 4.2.1表
1 硬件设备，鼓励采用非门禁类硬件设备，包括：智能安全帽、穿戴设备、定位设备、展示设备、

身份证识别设备；

2 人员信息采集设备，从应用的广泛程度、实际应用效果及成本等方面考虑，主要采用人脸识别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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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频监控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4 视频监控功能管理是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的基本功能要求，为工地重点区域的在线图像监测提

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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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监测管理

6.2 管理要求

6.2.1～6.2.2 条环境监测设备可以根据工地规模、施工方案、周边环境等进一步考虑实际的布设范围

和具体位置。

6.3 设备技术要求

6.3.4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

3 当非施工现场原因造成空气质量连续 30 分钟 PM2.5、 PM10 监控数据超过 150μg/m3 时，政

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停止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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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和验收

10.2 一般规定

10.2.3 规定智慧工地验收应按规定流程组织验收，所验收分部不合格，不得进行下步验收。各分部安

装完成必须经过施工单位自检、调试，方可报验。


	前   言
	目  次
	1　总 则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智慧工地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2.1.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intelligent site management syste
	2.1.3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
	2.1.4 智能化技术 intelligent technology
	2.1.5 占地面积 area covered
	2.2　符 号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智慧工地建设应编制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3.1.2　工程项目部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监控设备与数据管理人员，负责配合设备厂家熟悉设备性能、使用说明、人员信息识
	3.1.3　工程项目部应组织进行全面的技术交底，相关人员应掌握智慧工地设备设施的操作规程和使用要求，施工升降机和
	3.1.4　所有设备端口数据应满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数据收集、传输及接口协议的要求。
	3.1.5　智慧工地策划宜积极应用网络、信息、智能化等新技术。实施方案应突出重点，做到适用、可行。
	3.1.6　本标准包含人员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管理、环境监测管理、施工升降机监控管理、塔式起重机监控管理、企业建
	3.1.7　智慧工地建设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实施，专业分承包单位应该遵守施工总承包单位智慧工地建设总体规划要求。

	3.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3.2.1　基本组成
	3.2.1.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应由应用层、平台层和感知层组成，如图3.2.1.1所示。
	3.2.1.2　应用层由工程基本信息、人员实名制管理、视频监控、环境监测、施工升降机监控、塔式起重机监控等模块构成，
	3.2.1.3　平台层应利用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供的相关功能完成，企业可自建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平台层应具有协同
	3.2.1.4　感知层应由信息收集的各类软硬件设备构成，应具有身份识别、图像采集、声音采集、空气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状

	3.2.2　总体要求
	3.2.2.1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范围内的相关硬件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修，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保障信息安全。
	3.2.2.2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运行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密管理的规定，并对所有用户进行统一身份认证，实现分权分域
	3.2.2.3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基础建设要求应分为基本项与可选项，应满足基本项。


	3.3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
	3.3.1　智慧工地基础建设应包括：信息采集设备、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平台、视频监控室、控制机房、信息应用终端。
	3.3.2　智慧工地基本项与可选项见表3.3.2的规定。


	4　人员实名制管理
	4.1　一般规定
	4.1.1　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严格按照政府监管部门关于对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的规定，将施工现场
	4.1.2　人员实名制管理范围应包含但不限于施工作业人员、参建单位管理人员；施工作业人员管理信息应包含实名制信息
	4.1.3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包含软硬件系统，即数据采集设备、数据存储系统、数据分析系统等。
	4.1.4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实现考勤、门禁、监控、人脸识别比对、信息统计与上传等智能化综合管理。

	4.2　管理要求
	4.2.1　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设备应实现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等外部系统之间的数据对接，与智慧工地管理系统自动同
	4.2.2　人员进出施工现场应采用人脸识别进行实名制管理，权限通过放行，可配置不同时段权限开放时间。
	4.2.3　智慧工地实名制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4.2.4　做好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管理工作，要求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模块具备建筑工人工资发放的记录、统计、查询

	4.3　安装要求
	4.3.1　人员实名制管理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4.3.2　设备安装要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4.3.3　每套门禁管理设备人员进出通道数量根据施工高峰期施工人员数量而定，且不少于2个。
	4.3.4　房屋建筑工程门禁管理设备设置在工地主要出入口。
	4.3.5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门禁管理设备宜设置在工地主要出入口或办公区。


	5　视频监控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视频监控模块宜在项目开工之前布设完成，可根据施工情况调整。
	5.1.2　每个施工现场必须设置视频监控室。视频监控可自动切换视频图像，具备异常事件的回放、录像等功能。
	5.1.3　具备移动终端监控功能，在操作者权限范围内支持使用移动终端查看视频监控。
	5.1.4　各工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性安装表5.2.1所列设备，应满足全覆盖的原则。

	5.2　管理要求
	5.2.1　视频监控主要包括硬件、软件等的具体配置要求，数据分析、存储、传输应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规定。视频监控具体
	5.2.2　视频监控功能模块包括视频数据采集、视频数据查看、视频监测控制、视频数据存储，其基本项目见表5.2.2
	5.2.3　房屋建筑工程安装数量要求见表5.2.3。
	5.2.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装视频监控数量应不低于以下要求，重点部位视频监控全覆盖： 
	5.2.5　施工现场监控应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进行数据对接。
	5.2.6　施工现场安装高清红外球型网络摄像机数量应满足覆盖施工作业区的要求，宜采用具备可识别钢筋间距功能的高清
	5.2.7　室内设备安装高度应不低于2.5 m，室外设备安装高度应不低于3.5 m。


	6　环境监测管理
	6.1　一般规定
	6.2　管理要求
	6.2.1　房屋建筑工程及有封闭措施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桥梁、管廊、污水处理厂等）施工现场，应至少设置1套监测设
	6.2.2　环境监测设备四周应无遮挡，宜设置在施工现场大门主出入口内侧；设备监控半径不小于500 m 的范围，其
	6.2.3　现场实时监测数据与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超限预警联动。
	6.2.4　施工现场宜采用喷淋、雾炮、机动洒水车等措施实施降尘，实现环境监测设备与现场降尘设施智能联动。

	6.3　设备技术要求
	6.3.1　环境监测设备应能够连续自动准确监测扬尘、噪音、气象等环境数据，具备实时显示功能。
	6.3.2　环境监测设备应能在室外环境可靠工作，具备自动校准功能。
	6.3.3　设备监测指标如下：
	6.3.4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


	7　施工升降机监控管理
	7.1　一般规定
	7.2　管理要求
	7.2.1　高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重量传感器、倾角传感器应具有实时监测，显示施工升降机运行过程中距地高度、运行
	7.2.2　内、外门限位监测模块应具有对施工升降机前后门开关状态下的实时监控，保证施工升降机在安全状态下进行运转
	7.2.3　无线楼层呼叫装置接收模块应具有所呼叫楼层的显示功能，同时具备与该层作业人员的呼叫保持功能。
	7.2.4　设备主机应具备操作人员面部识别联动控制、集成数据存储与无线网络数据远程通信传输等功能；主机标配 LE

	7.3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
	7.3.1　监控主机储存空间应满足数据存储时间大于30个连续工作日的要求。 
	7.3.2　运行状态关键数据接入，应满足政府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数据通讯协议，能够正确采集通讯协议中需上报的内容。 


	8　塔式起重机监控管理
	8.1　一般规定
	8.2　管理要求
	8.2.1　人脸识别设备应具有操作人员面部识别进行身份验证的功能，能控制塔式起重机入口门锁的开启，实现对操作人员
	8.2.2　应具有对塔式起重机重要运行参数信息进行实时监视、数据存储、传输及控制功能，能以图形、图表或文字的方式
	8.2.3　应具有控制吊钩避让固定障碍物的单机区域限制功能，可设定限制区域不少于5个，且应满足现场实际需求。
	8.2.4　应具有防止群塔作业发生碰撞的功能，应能接收群塔干涉运转装置发出的报警、避让指令，并给司机相应的提示。
	8.2.5　传感器参数要求见表8.2.5。
	8.2.6  数据存储与传输要求如下：

	8.3　安装要求
	8.3.1　塔式起重机入口门处均应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塔式起重机入口门可包括地面围栏门、防攀爬装置门、空中走道门。
	8.3.2　显示装置应安装在塔式起重机司机室内，方便观察且不阻碍司机工作视线。


	9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
	9.0.1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应通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培训网络系统，进行在线工程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和模
	9.0.2 按照培训内容学时，采取线上培训与考核，做好教育培训记录。记录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课程名称、
	9.0.3 企业年度教育培训、项目部人员三级教育培训以及新上岗、转岗等培训教育未达到学时或未经过教育
	9.0.4 已录入“宁夏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的建筑工人，1年及以上无活跃数据的，再次从事建筑作业

	10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和验收
	10.1　验收总则
	10.2　一般规定
	10.2.1　本标准使用的材料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与淘汰的材料和设备。对于循环
	10.2.2　工程项目负责人应对进场的材料和设备的品种、规格、包装、外观、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
	10.2.3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与验收流程图见图10.2.3。

	10.3　质量检验和验收
	10.3.1　各分部设备安装施工中应符合各专业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10.3.2　各分部安装完成且验收合格后由施工单位填写质量验收记录，监理单位审查、填写验收结论。
	10.3.3　智慧工地验收条件如下：
	10.3.4　工程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智慧工地进行验收，查验各分部观感质量、运行情况，形成验收意

	10.4　资料收集与归档
	10.4.1　资料文件应随各分部建设同步形成。
	10.4.2　资料文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应与各系统实际相符。
	10.4.3　施工单位负责资料文件的编制、收集、整理并存档。

	10.5　验收记录

	11　设备运行与维护
	11.1　工程项目负责人应对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的软件和硬件定期进行维护，保障正常运行。
	11.2　运行维护要求如下：
	附  录 A  智慧工地质量验收记录

	A.0.1 人员实名制管理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1的规定。
	A.0.2 视频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2的规定。
	A.0.3 环境监测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3的规定。
	A.0.4 施工升降机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4的规定。
	A.0.5 塔式起重机监控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5的规定。
	A.0.6 企业建筑工人教育培训管理验收应符合表A.0.6的规定。
	A.0.7 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质量验收应符合表A.0.7的规定。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1  总 则
	3基本规定
	3.1一般规定
	3.1.1智慧工地建设应编制智慧工地建设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3.2智慧工地现场管理体系
	3.2.2总体要求
	3.3智慧工地基础建设
	4  人员实名制管理
	4.2 管理要求
	5  视频监控管理
	5.1  一般规定
	6  环境监测管理
	6.2 管理要求
	6.3 设备技术要求
	10 智慧工地质量检验和验收
	10.2一般规定


